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作为上海汉钟精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钟精机”、“上市公司”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1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汉钟精机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786,034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7.61 元，共计募集资金 850,002,398.74 元，扣除承销

费、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 29,061,029.9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20,941,368.84 元。 

截至 2015 年 5 月 29 日，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

验字【2015】000299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 承诺投资额 已投资金额 
尚未使用金

额（含利息） 

1 压缩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投资项目 本公司 35,000.00 23,088.76 13,470.82 

2 新建兴塔厂项目 本公司 19,816.00 20,244.41 - 

3 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本公司 10,000.24 5,998.18 3,659.61 

4 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 浙江汉声 20,184.00 9,422.81 9,797.54 

合计 85,000.24 58,754.16 26,927.97 

注：浙江汉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简称“浙江汉声”。 



公司 2017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7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期的议案》，压缩机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投资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建兴塔厂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建设期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建设期延

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建兴塔厂项目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建设完毕，同时募集资金也已使

用完毕。 

（二）本次拟变更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市场需求，拟将原浙

江汉声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变更

8,985 万元用于投入“年产三万吨精密铸件及加工”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浙江汉声拟在安徽宁国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年产三万吨精密铸件及加工”

项目，总投资额为 29,345 万元，变更募集资金投入 8,985 万元，其余资金由浙江

汉声自筹解决。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

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项目“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汉声，项目建设地为浙江平湖市新埭工业区，建设内容为年产 20,000 吨铸件

精加工的生产线。项目总投资额为 20,184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5,440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为 4,744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8,400 万元，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情况，公司于募集资金到账后以增资方式将募集

资金 10,000 万元划拨至浙江汉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400 万元募集资金存放在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已投入 9,422.81 万元，其中土建投入 1,784.8

万元、设备投入 3,345.0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入 4,293.00 万元，完成了加工厂

房建设和加工设备的投入，基本达到浙江汉声铸件匹配的加工能力。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

线技改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 9,797.54 万元（含利息）。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浙江汉声作为专业生产铸件及加工的企业，一直以打造绿色铸造产业为宗

旨，更新换代环保设备，提升智能化生产能力，加强研发技术力度；经过多年技

术积累以及市场推广，浙江汉声的铸件及加工技术已得到市场的认可，业绩逐年

上升。 

根据市场行情分析，铸件及加工业呈上升发展趋势，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高端

加工业需求旺盛，市场前景广阔，为此，浙江汉声深入市场，加大开拓力度，努

力提升市场占有率。为保障未来发展的产能扩充，浙江汉声借助安徽宁国的投资

环境和产业优势，立足打造绿色铸造及加工生产基地，因此，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及经营布局，拟将原“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变更为“年产三万吨

精密铸件及加工项目”。本次变更金额为 8,985 万元，剩余资金继续投入原项目

——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 

三、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年产三万吨精密铸件及加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拟建厂址选在安徽省

宁国市港口生态工业园区内，征地面积 643,81.65 平方米，折合 96.572 亩。项目

新建树脂砂铸造车间、机加车间、粘土砂铸造车间、工具库、金属模具车间、研

发科技大楼、危化库、主大门、物流门以及与之配套的厂区道路、环境工程及水、

电、气等公用设施，新建建筑总面积为 54,137 平方米。项目建设规模为压缩机、

数控机床用铸铁件和汽车、电梯用铸铁件，年产合格铸件 30,000 吨。 

项目建设工期采用逐步实施的建设方式，第 1 年一期工程投入（建设期 1

年），第 2 年生产达到一期工程设计生产能力的 80%，第 3 年达到一期工程设计

生产能力的 100%，第 4 年二期工程投入（建设期 1 年），第 5 年达到全部（一、



二期）设计生产能力的 100%。 

项目投资总额为 29,345 万元，其中一期建设投资 14,985 万元。 

2、项目可行性分析 

2.1 符合国家政策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关

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铸造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国家、

地区相关政策，符合城乡和企业发展战略需要，符合《中国制造 2025》国家发

展战略的需要。 

2.2 符合市场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突进，空调市场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空调行业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成长期。根据分析报告预测，由于消费者对低碳、

环保、节能空调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中央空调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再加之，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央空调的发展前景是可以预见的广阔。压缩机是空调的基

础部件，将随着空调需求的增长而发展。同时，近几年我国汽车行业呈现出强劲

的增长态势，而机床是装备工业的基本生产手段，特别是作为当代机械制造业主

流装备的数控机床，是市场需求的核心产品。 

铸件是压缩机、汽车、机床的基础零部件，在国内铸造企业转型升级大背景

下，预测对高端铸造的需求量将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在此宏观背景下，浙江汉

声决定实施本项目，有利于占领行业制高点，谋求跨越式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为企业快速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做大做强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进一步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铸件的智能化、绿色制造基地。本项目具有先进的工艺

和设备水平，实现规模化生产，建成后将有助于浙江汉声成为整合铸造和精加工

先进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业化、智能化精密铸件生产企业。 

2.3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浙江汉声是一家以生产压缩机铸件、数控机床铸件为主的企业，除给汉钟精

机公司提供铸件产品外，还为国内外众多企业提供产品，与津上、日立、三菱、

博雷等国际知名企业形成了长期伙伴关系。随着合作伙伴对铸件需求的增加和集

团公司在企业智能化绿色制造要求的提升，浙江汉声需要建设新厂房来满足需

求。 



2.4 具有良好的资金筹措能力 

浙江汉声为上市公司汉钟精机的全资子公司，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多元化的

融资渠道，能够及时保障投资项目和新建企业后持续发展的资金供给，为本项目

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5 场地及其他配套设施齐全 

新建项目位于安徽省宁国市港口工业园区内，场地周围已经建成市政道路，

有成熟的市政管网，公辅设施配套齐全，交通便利，完全满足项目建设需要。 

2.6 技术和人员的保障 

浙江汉声是一家年产铸件能力 20,000 吨的公司，具备完善的管理体制以及

丰富的生产经验，拥有一支稳定、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可抽调部分成员投入项目

建设。另外，当地铸造产业工人及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工成本较低，这些良好的

内、外部环境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人员保障。因此本次项目实施有技

术和人员的保障。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一期项目建成后，可新增营业收入 13,402 万元，新增利润总额 1,504 万元，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30%，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43 年。 

4、项目实施方式  

浙江汉声拟在安徽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年产三万吨精密铸件及加工项目”

项目；浙江汉声拟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上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械零

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尚未使用的余额 8,985 万元变更为投入“年产三万

吨精密铸件及加工项目”项目。公司将通过增资方式将前述募集资金划拨至浙江

汉声募集资金专户中。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4 月 12 日，汉钟精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浙江汉声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机械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变更 8,985 万元用于投入“年产三万吨精

密铸件及加工”项目。 

2018 年 4 月 12 日，汉钟精机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不影响其他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2018 年 4 月 12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汉钟精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的议案发表明确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及市

场环境做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

体股东利益。本次变更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

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且发行人将就此召开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履行程序完备、合规。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系发行人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

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拟投资的新项目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保持一致，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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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何君光、王海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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